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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
 

 
眉职改办通〔2017〕20 号 

 
 

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关于同意韩译欧等 15位同志专业技术职务         

任职资格的通知 
 

市粮食局、市畜牧局、市广播电视台、眉山发展（控股）有限责

任公司： 

根据原人事部《关于印发<企事业单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若

干问题暂行规定有关具体问题的说明>的通知》（人职发〔1991〕

11 号）第 11 条规定，经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

查，同意初定韩译欧等 15 位同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： 

一、助理工程师（4 人） 

眉山市粮油监测站：韩译欧、刘莉 

眉山市饲草饲料站：杜俊琪 

眉山发展（控股）有限责任公司：叶孟昱 



 

 

二、助理记者（7 人） 

眉山市广播电视台：杨勋、胡兵、林国强、冷勇君、郑丽、

王熠 

眉山市新视界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：雷剑西 

三、助理编辑（2 人） 

眉山市广播电视台：陈清锋、田伟 

四、二级播音员（1 人） 

眉山市广播电视台：王越泽 

五、助理馆员（1 人） 

眉山发展（控股）有限责任公司：徐海东 

特此通知 

 

 

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2017 年 6 月 26 日 
                  
眉山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26 日印发 


